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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中心 

2026年全球華語教師培訓養成班課程簡章 
【課程宗旨】  

本課程本期承續上期實務教學導向，以華語文教學專業理論知識為主，藉此課程培育臺灣各地

對華語教學具有華語教學熱忱之教師至本校華語中心或國內外各華語教學單位從事華語教學相關單

位工作，並發展臺東大學華語中心多元、專業的華語教學及師資培訓相關課程。教學方向以通過教

育部華語文教學能力認證考試為主要內容。 

本期 60小時課集中在理論學習，為通過教育部華語文教學能力認證考試為主要方向，通過考試
即具備任教資格。本中心開設之華語師資班，本次理論養成班承接前期或後期的教學實務班，共達

120小時以上（且專業為語言類系所畢業者），以符合教育部擔任華語文教師之資格條件。  

【開課資訊】（本課程符合教育部新南向華語專班儲備教師資格要求） 

課程起迄時間：自 115年 3月 21日(六) 起至 115年 5月 30日(六) 

  每週五 18:30-21:20 （線上課）和每週六 09:10-12:00 及 13:10-16:00 (實體課) 。 

  共計 60小時。 （以上為台灣時間） 

※實體課程上課之地點：國立臺東大學人文學院 3F 華語文學系教室。 
（臺東縣臺東市大學路二段 369 號）  

【報名日期與時間】  

即日起至 115年 3月 18日下午 23 時 59 分  

※確認成班後，便會在 3月 20日前以電子郵件通知報名結果及繳費方式。  

【報名資格】  

1. 具大學/大專學歷以上之海內外人士 

2. 在學之碩、博士研究生 

3. 本國教職員：教育部採認之國內/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含以上）者（國外大學
學歷須檢附外交部駐外單位認證後的畢業證書）  

4. 在校生：大一以上在校生（需附在學證明/學生證）  

5. 外籍人士：中文水平接近母語者。（等同取得 TOCFL 流利級、CEFR C1 級以上、ACTFL 高
級、HSK 6級以上之中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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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特色】 

● 課程內容針對華語教學專業理論及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準備而設計，讓學員能夠深入學

習華語文教學之專業及知識的學習。  

● 師資陣容堅強專業，教學經驗豐富，擔任國家教育部華語文教學認證考試之命題與審評委員，

具有海內外華語教學經驗的第一線教師團隊擔綱。  

● 課程規劃奠基於本中心及華語系多年各國來臺之師資培訓課程、計畫，並彙集海內外國際學生

對於華語的學習實況，瞭解目前海內外針對華語教學產業之需求。  

● 學員修畢全期課程得參加本中心華語教師甄試，通過為本中心儲備華語教師。 

● 本次課程開設經本中心申請教育部計畫相關經費支持講師費用，嘉惠本校教職員生，本期課程

免費，收取保證金三千元，校外人士酌收材料費用及保證金，共六千元。 完成結業退還保證

金，學習過程中訂有各次小型作業及測驗等，務請配合完成。 

● 本期課程不得以錄影方式補課，請假缺席不超過 1/5以上（即 12小時內），請留意您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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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科目】  

國立臺東大學華語中心華語教師培訓養成班開課課程請參見下表： 

（本中心保留調整課程內容之權利）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開課說明會 華語文教材編寫理論與實務 

國際華語文教育政策與推廣（上） 華語文教學法簡述 

華語正音與口語訓練 華語師資認證：華語口語與表達 

華語文基礎能力(上) 華語師資認證：漢語語言學（上） 

華語文基礎能力(下) 華語師資認證：漢語語言學（下） 

華語文教學教案設計 華語師資認證：華語文教學（上） 

華語課程教學設計 華語師資認證：華語文教學（下） 

第二語言習得 華語師資認證：華人社會與文化（上） 

民俗遊藝與實作 華語師資認證：華人社會與文化（下） 

班級經營管理 期末認證模擬考 

教育心理簡述 期末座談 

 

附註：本課程兩期（實務班與養成班）總時數達 120小時以上，符合教育部評定新南向專班華語文

教師資格要求，若非華語文教學本科系且無通過教師認證考試，則應具語言類系所畢業，

且有 120小時以上實體華語文師資培訓班課程得有結業證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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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須知】  

1. 報名表單： https://forms.gle/YMEPGipxXEZGMdW19 

 

2. 備妥以下文件並於填寫報名表時附上。  

(1) 個人大頭照（電子圖檔）  

(2)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或護照影本（電子圖檔） 

(3) 學歷證明文件（電子圖檔）  

3. 各項檔案名稱及報名文件請加上學員姓名。例如：王小明_大頭照。  

4. 本中心收到報名資料審核後，將於 3月 20日前回覆是否報名成功。  

※文件寄出前請自行確認相關之文件完整性。  
※錄取先後順序以繳交完整資料之電子郵件寄件時間為準。  

5. 如需聯絡，請電郵至 Sharlene.a510z@gmail.com 。電子郵件主旨請寫明「學員姓名＋臺東大學

2026年華語教師培訓養成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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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繳費方式及退費辦法】  

1. 費用： 

● 本校教職員工生及校友：免收學費。 

● 校外人士：酌收雜費新臺幣 3,000 元整。 

2. 為維護教學品質及資源落實，本課程全面實施「保證金制度」： 

● 繳交標準：所有經錄取之學員（含校內外身分），均須於開課首日繳交保證金新臺幣 3,000 
元整。 

● 退還機制與結業規定：  

學員凡完成本期課程並符合下列結業規定者，保證金將於課程結束後全額退還；未達成者
概不予退還： 

(1) 出缺席要求：本課程總時數為 60 小時，學員請假時數合計不得超過 1/5（即 12 小時）。 

(2) 時數採計：配合教育部規範，本課程雖提供錄影存檔供複習，然「觀看錄影補課」不

計入正式上課時數，敬請留意。 

(3) 考核規定：學員須參與期末試教或結業測驗，該時段不得請假。 

(4) 成績標準：期末評量成績須合格（達計畫核發證書標準）。 

3. 繳費方式與注意事項 

● 繳費流程： 本課程採開課首日报到現場繳費。經通知錄取之學員，請於第一天報到時現場

繳交相關費用。 

(1) 校內教職員生/校友：現場繳交保證金新臺幣 3,000 元整。 

(2) 校外人士：現場繳交保證金 3,000 元及雜支 3,000 元，共計新臺幣 6,000 元整。 

● 憑證與退費說明： 

學員繳費後，本中心將現場開立「保證金收據」，請學員務必妥善保存。課程結束後，學

員須憑此「原始收據」辦理保證金領回作業，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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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時數證明】  

● 本課程之培訓內容與時數符合教育部規範華語文教師資格要求，本期課程以理論養成為主，內

容為指導學員通過「教育部華語文教學能力認證考試」檢定為目標。 

● 教育部認定可擔任華語文教師之資格要求，具中華民國國籍人士，為： 
(1) 專業華語文教學系所畢業， 
(2) 或通過「教育部華語文教學能力認證考試」， 
(3) 或為語言類相關系所畢業且具華語文教學培訓班 120 小時以上，同時該培訓班應有試教，

且該培訓班為實體教學之課程。 

● 本課程本期基礎養成班與前後期之教學實務班，開課時數達 120 小時，為輔導學員通過考試。

若具有語言類相關系所者，則可以兩期修課時數之研習證明取得教學資格。 

● 本課程為非學分班之推廣課程，修業期滿，完成課程要求（含：出席、作業、結業測試、課程

試教等），由本中心核發中英文華語教師研習時數證明。  

● 實體研習課程之出席紀錄以課堂簽到表為準。配合教育部規範，本期請假時數不得超過總時數

之五分之一（即 12 小時）。凡缺課逾 12 小時或未參加期末考核者，概不予核發研習證明，且

保證金不予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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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方式】 
 
 

自行 
開車 

從高雄方向來臺東，可沿臺 9線至卑南鄉東興村（約 384.6km處）右轉大

學路直行約 5 分鐘可達校門；若從臺 11 線（約 172.6km 處）左轉大學

路，約 5分鐘可達校門口。  
從花蓮方向至臺東，可沿臺 9線至卑南鄉東興村過橋（約 384.6km處）左

轉大學路後直行，約 5分鐘可達校門；若從臺 11線，可沿臺東市區外環

道（臨海路）通過豐原大橋後約 500公尺（約 172.6km處）右轉大學路，

約 5分鐘可達校門口。 

搭乘 
公車 

可於臺東市區搭乘鼎東客運（山線）往內溫泉方向公車，於臺東大學站

下車，詳細時刻表請至客運公司網站查詢。

（http://ett333023.com.tw/page3_2.htm） 

搭乘 
火車 

請於知本火車站下車後轉搭計程車，約 10分鐘（6.5公里）可抵達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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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事項】  

● 若無法配合課程，請勿報名。已報名上課者，發生情節重大事項，本中心有權終止該生繼續上

課，是否退費依據退費辦法辦理。  

● 入學證明書將於上課第一天發放，上課期間請攜帶入學證明書以茲證明。 

● 配合教育部規範，缺課或事假學員恕不提供「錄影補課（採計時數）」服務。課程錄影僅供在

學學員課後複習使用，缺課學員可向課程助理索取當日課堂講義或電子教材。 

● 本中心保有是否錄取學員參加該班課程之權利。  

● 課程相關更動訊息，將於網頁上另行公佈。(http://cltsc.nttu.edu.tw/） 

 

【聯絡方式】  

聯絡人：吳依苓 課程助理 
E-mail：Sharlene.a510z@gmail.com 

國立臺東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中心 
地址：95092臺東市大學路二段 369號（人文學院 3樓 H306-5） 
E-mail： nttucltsc@gm.nttu.edu.tw / 聯絡電話：089-517367 

 



114-2 華語文教學師資養成班課表 
 

本養成班時數計 60 小時，下半年開設教學實務班 60 小時，累計

120 小時。 
  本期另提供 AI 運用之進階課以黃底藍字呈現，計 33 小時，學

員可自由參與，參與上課者依上課節數，累計計入本期結業時數。

每主題 3 節課，上下課均須簽名，線上課亦須簽到。因配合講座自

外縣市來台東，請留意上下課時間。 
2026.2.27 

 

日期 時間 說明 

03/21 
(六) 

09：10-10：00 開課說明會 

10：10-12：00 華語文教案設計 

13：10-16：00 第二語言習得 

03/27 
(五) 18：30-21：20 國際華語文教育政策與推廣 (上) 

03/28 
(六) 

09：10-12：00 
多媒體與華語教學 

[線上影音自學] 
*非同步自學 

13：10-16：00 華語文基礎能力(上) 

04/03~04 清明節連假 



04/10 
(五) 18：30-21：20 華語課程教學設計 

04/11 
(六) 

09：10-12：00 華語文基礎能力(下) 

13：10-16：00 民俗遊藝與實作 

04/17 
(五) 18：30-21：30 華語師資認證：華語文教學 (上)  

04/18 
(六) 

09：10-12：00 華語師資認證：華語文教學 (下)  

13：10-16：00 華語正音與口語訓練 

04/24 
(五) 18：30-21：20 華語師資認證：華人社會與文化 (上) 

04/25 
(六) 

09：10-12：00 華語文教學法簡述 

13：10-16：00 教育心理學簡述 

4/29 
(三) 13:10-15:40 

AI Agent 概念與實作 – 1 
(線上) 

 

 



05/01~02 勞動節連假 

5/06 
(三) 13:10-15:40 

AI素材研製-1 
(線上) 

05/08 
(五) 18：30-21：20 班級經營管理 

05/09 
(六) 

09：10-12：00 華語師資認證：漢語語言學 (上)  

13：10-16：00 華語師資認證：漢語語言學 (下) 

05/15 
(五) 18：30-21：20 華語師資認證：華人社會與文化 (下) 

05/16 
(六) 

09：30-12：20 AI Agent 概念與實作 – 2 

13：30-16：20 AI Agent 概念與實作 – 2 

5/20 
(三) 13:10-15:40 GAI-1 

(線上) 

05/22 
(五) 18：30-21：20 華語師資認證： 

華語口語與表達 

05/23 
(六) 

09：30-12：20 GAI-2 

13：30-16：20 GAI-3 



05/29 
(五) 18：30-21：20 AI運用於華語語用教材與教學 

05/30 
(六) 

09：10-12：00 華語文教材編寫理論與實務 

13：10-15：00 期末認證模擬考 

15：10-16：00 期末座談 

  

06/06 
(六) 

09：30-12：20 AI素材研製-2 

13：30-16：20 AI素材研製-3 

 
課程助教： 
孫玥兒 
吳依苓 
林沄芯（AI運用課） 
林子芸（養成班課） 
 
 


